
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流程 (碩、博士版)： 

 
離校系統 

 
外籍生英文版 https://stuGraduation.npust.edu.tw/default_eng.aspx 

 

碩士班： 

一、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期間：2023-06-07 至 2023-08-31 

二、領取畢業證書前請先查核所有單位是否審核通過，如有審核不通過

請先處理完畢且審核通過始可領取。 

三、已完成學位考試但未通過系(所、學程)畢業之規定(如：英檢、發表

或點數…)或修習教育學程、學海相關計畫須於次學期註冊者，請於

申請畢業的學期末再申請離校。 

四、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（進修部學生至進修教育

組）領取畢業證書。 

 

博士班： 

一、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期間：2023-06-07 至 2023-08-31 

二、領取畢業證書前請先查核所有單位是否審核通過，如有審核不通過

請先處理完畢且審核通過始可領取。 

三、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（進修部學生至進修教育

組）領取畢業證書。 

 
 

本學期學生申請離校後，因保留口試、撤銷口試、休學…

等因素未能畢業，則電子離校須於畢業當學期重新申請。 

 

 

 

https://stugraduation.npust.edu.tw/default_eng.aspx


二、手機版：進入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：閱讀「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」 

 
 

閱讀「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」 



 

按右上方身份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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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電腦版：進入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：閱讀「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」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查詢各單位審核情形：請提醒事項「閱讀完畢存檔」(僅男性) 

 

 

 

勾選按存檔 

 

 

 

   僅男性會彈跳視窗 

切換

中、英

文版本 

 



 

學生可看各單位審核進度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無法審核 

       表示論文未繳交註冊組 

          表示論文「已繳交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開放審核 



系統自動發信通知老師可線上審核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組冊放系所審核後，系統自動發信通知老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文繳交後始可開放審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上網至「畢業生就業出路平台」填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繳交「畢業生個資使用授權書」 



 

各單位(註冊組除外)須全部審核通過，始可領取畢業證書 

 

若領取畢業證書前，有單位未審核，可自行洽承辦人員 08-7703202轉分機 

 

離校各單位聯絡窗口，請洽各承辦人分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單位皆須「審核通過」始
可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。 


